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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山东龙大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
 

公司部关注函〔2021〕第 396 号 

 

山东龙大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 

你公司 2021 年 11 月 12 日披露《关于转让控股子公司股权并签

署<股权转让协议>的公告》（《股权转让公告》）称，你公司与深圳硕

海物流港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深圳硕海”）及其控股股东深圳中蓝

电气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蓝电气”）签署《股权转让协议》，

你公司拟将持有的控股子公司青岛中和盛杰食品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中和盛杰”）51%股权以 2,996.25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深圳硕海。本

次股权转让办理完成后，你公司将不再持有中和盛杰股权。本次交易

不构成关联交易，也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

的重大资产重组，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《股权转让公告》显示，截至 2021 年 11 月 11 日，你公司向中

和盛杰提供经营借款余额 44,000 万元，向中和盛杰提供的担保合同

金额为 60,500 万元。本次交易完成后，你公司对中和盛杰的借款被

动形成了对外财务资助、公司对中和盛杰提供的担保被动形成了对外

担保。根据《股权转让协议》，中和盛杰应按照还款计划于 2022 年 3

月 31 日前偿还其对你公司的全部欠款及利息。为确保目标公司按还

款计划还款，中和盛杰应于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将与上述

借款及利息总额等值的货物仓单原件交付给你公司作为担保措施。自

协议生效之日起，中和盛杰不得增加你公司承担保证责任的银行借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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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额，你公司对中和盛杰的担保期限至你公司担保义务履行完毕之日

止，并由深圳硕海和中蓝电气就上述担保事项向你公司提供连带反担

保责任，此外，在办理完成中和盛杰的股权转让过户手续后，深圳硕

海将其持有的中和盛杰股权质押给你公司作为反担保措施；中和盛杰

还应于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将其所有销售货物回款的银

行账户的相关支付工具交由你公司委派的专人保管。你公司同日披露

的股东大会通知公告显示，你公司拟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《关于转让控

股子公司股权后形成对外担保的议案》《关于转让控股子公司股权后

形成财务资助的议案》。 

我部对上述情况表示关注。请你公司就以下事项进行核实说明： 

1. 结合你公司未来经营计划、战略规划及中和盛杰的主营业务

和经营情况等，说明你公司在向中和盛杰提供大额经营借款及担保的

情况下，转让所持中和盛杰 51%的股权的必要性及合理性；并补充披

露若《关于转让控股子公司股权后形成对外担保的议案》《关于转让

控股子公司股权后形成财务资助的议案》未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，

你公司是否继续推进本次转让控股子公司股权的交易，如是，你公司

是否承担违规对外担保和违规提供财务资助的相应后果，如否，你公

司是否承担《股权转让协议》的相应违约责任。 

2. 列表说明你公司对中和盛杰担保、提供资金的具体发生时间、

金额，中和盛杰相应资金的主要用途，是否存在资金实际流向你公司

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的情形。 

3. 说明中和盛杰 2021 年营业收入、净利润是否存在同比大幅下

降的情形，如是，请说明具体原因及在本次交易作价中的考虑；同时

说明对中和盛杰的评估过程、所选取的评估参数及评估假设，所采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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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估方法及其合理性、适当性，评估金额的公允性及合理性，并补充

披露你公司聘请北京北方亚事资产评估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以

2021 年 9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出具的《评估报告》，在此基础上说

明评估基准日至本函件回函日是否发生导致本次交易作价应重大调

整的事项。 

4. 列示中蓝电气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，结合中蓝电气、

深圳硕海的财务状况，说明深圳硕海和中蓝电气就担保事项向你公司

提供连带反担保责任是否具备足够的履约能力。 

5. 说明你公司向中和盛杰承担保证责任的银行借款额度及尚未

使用的额度，说明你公司对于后续中和盛杰不得增加你公司承担保证

责任的银行借款金额所采取的有效措施，相关安排是否有利于维护上

市公司利益和中小股东合法权益。 

6. 结合中和盛杰目前的存货余额及其他资产状况，说明中和盛

杰将与借款及利息总额等值的货物仓单原件交付给你公司作为担保

措施、将其所有销售货物回款的银行账户的相关支付工具交由你公司

委派的专人保管，是否足以保障其偿还其对你公司的借款、利息，并

承担你公司对中和盛杰的担保责任，相关安排是否有利于维护上市公

司利益和中小股东合法权益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并于 2021 年 11 月 25 日前

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送派出机构。同时，提

醒你公司及全体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严格遵守《证券法》《公

司法》等法律以及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等规定，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、

及时、公平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特此函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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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证券交易所  

上市公司管理一部 

2021 年 11 月 23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